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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自治区<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实施办法》，已经一九九四年十月六日自治区人民政府第23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一九九五年一月一日起施行。
　　                                                                                                     
自治区主席  江村罗布
一九九四年十月十七日

西藏自治区《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了妥善安置国有企业富余职工，深化企业改革，根据国务院《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安置国有企业（以下简称企业）中的富余职工，应当遵循企业自行安置为主、主管部门调剂安置和社会帮助安置为辅，保障富余职工基本生活的原则。
　　第三条 富余职工余缺调剂，采取企业单位、主管部门和职工自行联系相结合，劳动就业服务部门牵线搭桥等办法进行。
　　企业之间调剂职工，可以办理正式调动，也可以采取临时借调等灵活办法。借调期间的工资、福利等待遇由双方企业与职工本人在劳动合同中商定。
　　第四条 企业应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充分利用本企业、本部门人、财、物和技术方面的条件，广开生产门路，发展第三产业，拓宽就业渠道，安置富余职工。
　　在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范围内对兴办的劳动就业服务企业，在资金、场地、原材料、设备和技术等方面给予扶持。
　　第五条 企业使用临时工的岗位，凡适合富余职工从事的工作应优先安置富余职工。
　　第六条 企业可根据自己的条件，组织富余职工承包技术改造项目、基本建设工程或者其它劳务项目，有关部门给予支持。
　　第七条 企业为安置富余职工兴办的独立核算企业，自开业之日起，两年免征、三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第八条 企业行政主管部门、劳动就业服务部门、工会组织和相关的金融、税务、工商等部门应当指导、帮助和支持企业做好富余职工安置工作，鼓励富余职工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
　　第九条 企业应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组织富余职工进行待岗和转业培训，为富余职工重新上岗就业创造条件。富余职工在培训期间的工资等待遇，由企业自行确定。
　　第十条 经企业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同意，报企业主管部门备案，企业可以对职工实行有期限的放假。放假时间一般不超过一年。职工放假期间的生活费，由企业职工代表大会讨论确定。
　　孕期或者哺乳期的女职工，经本人申请，企业可以给予不超过两年的假期，放假期间发给生活费。假期内含产假的，产假期间按照国家和自治区规定发给工资。
　　第十一条 职工距自治区规定的退休年龄不到五年的，经本人申请，企业领导批准，可以退出工作岗位休养。
　　职工退出工作岗位休养期间，由企业比照连续工龄、工资级别相似的退休职工的退休费标准发给生活费。
　　退出工作岗位休养的职工，由企业和个人按照自治区有关规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职工退出工作岗位休养期间达到自治区规定的退休年龄时，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职工退出工作岗位休养期间视为工龄，与其以前的工龄合并计算。
　　第十二条 职工可以申请停薪留职。经企业领导批准，办理停薪留职手续。职工停薪留职时间等有关事宜，由企业与职工本人在协议中商定。
　　职工在停薪留职期间，企业和个人应按照自治区有关规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和待业保险费。职工停薪留职期间视为工龄，与其以前的工龄合并计算。职工停薪留职期间如有调整工资，应按政策规定办理晋级手续，作为档案工资。职工停薪留职期满后原则上仍回原单位安置。
　　第十三条 职工可以申请辞职。经企业批准辞职的职工，在办理辞职手续时，企业应当发给一次性生活补助费，其标准为，连续工龄每满一年，发给相当于本人一个月标准工资（含地区生活费补贴）的一次性生活补助费。
　　第十四条 按照本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发放的生活费，在企业工资基金中列支。
　　第十五条 企业因生产经营发生重大变化，必须裁减职工的，对劳动合同制职工，经企业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同意，可以提前解除劳动合同，但是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合同没有约定的，按照其在本企业工作的年限，工龄每满一年，发给相当于本人一个月标准工资的补偿费。
　　第十六条 由各级政府决定合并或解散的企业，其富余职工由合并后仍保留的或新建立的企业负责安置；对安置确有困难的，由企业主管部门负责调剂安置；企业主管部门调剂安置仍有困难的，可申报同级劳动部门送行社会调剂安置。
　　对接受安置富余职工较多的企业，劳动行政部门可以核增其工资总额基数。
　　第十七条 主管部门和劳动部门调剂安置有困难到社会待业的职工，应按规定到企业所在地的劳动服务公司办理待业登记手续。待业期间；按照《西藏自治区<国有企业职工待业保险规定〉实施办法》享受待业保险待遇。企业和有关部门应当创造条件，帮助待业职工再就业。
　　第十八条 企业依照本办法兴办的独立核算企业安置的职工，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纳入新办企业的职工人数和经济指标的统计范围。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自治区劳动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一九九五年一月一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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